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项目位于承德县甲山镇富台子村
联系人：李树亮

	项目名称
及简介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位于承德县甲山镇富台子村，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总资产9.4亿元，占地1000多亩。公司现有一条4000t/d的窑外分解生产线，主机设备采用了上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技术，每年可生产优质水泥100多万吨。

该矿位于承德县甲山镇富台子村，始建于2003年7月，采矿权人为承德（康达）水泥矿产品有限公司，采矿证有效期为2003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5日。2010年10月，承德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收购承德（康达）水泥矿产品有限公司（包括水泥厂及所属石灰石矿山）。2012年4月采矿权转让变更为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名称变更为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富台子水泥用石灰岩矿，法定代表人为贾增军。采矿证号为C1308002010127120086864，有效期为2012-4-20至2018-7-11，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开采主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矿区面积1.5037平方公里；矿区资源储量为（122b+333）4927万吨（其中122b级储量1395.2万吨，333级储量3531.8万吨）。设计生产规模为12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40.3年。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两大类：

（1）化学因素：
① 粉尘：石灰石粉尘；

② 化学物质：二氧化氮。
（2）物理因素：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1）矿山厂区
矿山厂区的粉尘、二氧化氮、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6～表4-9。
表4-6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采样地点

游离SiO2含量（%）

粉尘种类

矿山厂区
7.5

石灰石粉尘

表4-7  石灰石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凿岩工
石灰石粉尘

总尘

矿上厂区凿岩

6.0

1.5-1.8
0.7-0.8
0.2
8
2

符合

呼尘

6.0

0.9-1.3
0.5-0.7
0.2-0.3
4
2

符合

爆破工
石灰石粉尘

总尘

矿山厂区爆破
3.0

1.3-1.5

0.2-0.3

0.2

8
2

符合

呼尘

3.0

0.7-0.9

0.2

0.2

4

2

符合

破碎工
石灰石粉尘

总尘

矿山厂区破碎

6.0

1.2-1.7

0.8-0.9

0.2

8
2

符合

呼尘

6.0

0.7-0.9

0.3-0.4

0.2

4

2

符合

装载工
石灰石粉尘

总尘

矿山厂区装载

6.0

1.8-2.3
1.0-1.4
0.2-0.3
8
2

符合

呼尘

6.0

1.0-1.4

0.4-0.6

0.3-0.4

4

2

符合

表4-8  二氧化氮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mg/m3）
职业接触限值（mg/m3）
结论
检测值

CSTEL
CTWA
CMAC
PC-TWA
PC-STEL
MAC

爆破工
二氧

化氮
矿山厂区爆破
3.0
0.1
0.1
0.04
--
5
10
--
符合

表4-9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凿岩工
矿上厂区凿岩
6.0

89.7-90.4
88.5-89.2
85
不符合
破碎工

矿山厂区破碎

6.0

91.1-91.7
89.9-90.5
不符合
装载工

矿山厂区装载

6.0
83.8-84.3
82.6-83.1
符合
由检测结果可知，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石灰石粉尘和二氧化氮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凿岩工和破碎工接触的噪声强度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爆破工和装载工接触的噪声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与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健康监护等情况基本能够符合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经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已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建 议：

（1）按要求填写职业病危害控效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过程报告，并将验收情况进行公示，在验收结束20日内，将工作报告上报到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竣工验收后30日内进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并取得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3）不断完善职业健康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4）建设项目正式投产后，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5）建设项目应加强作业场所的防护设施的维护，确保防护设施正常运行。

（6）建设项目生产（运行）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及申报。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报告编制说明修改，详细介绍矿山情况

2、报告完善个人防护用品配备。

3、现场需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档案；完善现场警示标识，督导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7.8.4
	侯明慧 孙荣华

	采  样
	2017年8月5日-7日
	李宗泽 周永军

	检  测
	2017年8月5日-8日
	陈青丽 高雅静

	项目负责人
	楚春胜
	报告编制人
	侯明慧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李树亮


